陋习应听命于法律：桂林翻船事件的反思
                 余孝安/文

4月21日13时40分许，广西桂林秀峰区村民在桃花江划龙舟时，2艘龙舟发生侧翻57人落水,翻船事件致17人死亡。此外，公安机关已对牵头组织活动的2名人员进行控制（22日《新京报》）。
龙舟赛在广西桂林秀峰区，乃至全国很多有江河湖海的地方都或多或少的存在，作为传统文化的存在，本无可厚非，然而像秀峰区龙舟赛那样，参赛人员，不穿救生衣，在惊涛拍岸的激流中和缺乏安全保障的条件下进行训练，参与比赛，是极少见的，正是如此陋习，导致这一震惊中外的事故发生，这无疑引出一个痛定思痛的深层次的法律问题，在规范与习惯冲突时，公民、社会组织、相关行政部门应当何去何从。
龙舟赛活动，属于旅游文化体育类活动，也有群众性集会性质，相关的公安、旅游、文化管理行政部门，都有监督管理责任，应当履行自己的监督管理义务，确保不发生安全事故，《旅游安全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八条规定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有“组织、实施旅游安全教育宣传”；“会同有关部门对旅游企事业单位进行开业的安全设施检查验收工作”；“督促、检查旅游企事业单位落实有关旅游者的人身、财物安全的保险制度”。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第八条规定，娱乐场所的安全、消防设备和卫生条件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，集会游行示威法，还规定了组织者的报告审批问题，有关安全保障问题，其他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有类似的相关规定。由以上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，对于行政执法的行政机关是明确的，内容也是具体的，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义务内容也是明确的，确保设施设备安全，强化保险就是关键所在。可在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面前，一些行政部门在执行法律时，遇到具体问题时，特别是一些可能涉及特大安全事故隐患时，却暧昧、打折扣，秀峰区这次发生的特大事故就是这样的典型，从媒体报道情况看，相关组织者向相关行政部门报告了情况，相关部门知道龙舟赛没有安全设备设施，也知道或应当知道当地参与的相关人员没有穿救生衣的陋习的传统，在这涉及数百人的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前，仅用不通过备案审查，草草了事，对相关人员不进行教育，不进行设备设施安全进行监督落实，实施法律制裁，才引发了痛心疾首的特大事故发生，从法律意义上看，不能不说相关公职人员有渎职滥权嫌疑，懒政之嫌疑，应当由相关部门进行调查，以正官场政治生态。
[bookmark: _GoBack]在传统陋习与法律冲突面前，应当遵守法律。一些良好的传统习惯是法律法规的补充，或者法律漏洞填补的内容，但是在习惯与法律冲突面前，公民应当遵守法律，而不是习惯，否则何谈法治，何谈权利保障，秩序安全，所谓法治，就是我们执行的法律是良好的法律，法律被普遍遵守，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公民的各种各样的权利，防止可能发生的很多人为事故。秀峰区龙舟赛特大安全事故，试想，如果相关组织者、参与者在传统陋习面前，相关组织严格遵守法律，做好设施设备安全，保护措施，不因传统陋习，赤膊上阵参与冒险，会发生这样的事故吗？相关行政执法人员和行政管理职责的官员，在发现可能发生的事故隐患面前，坚持严格执法，抛弃传统陋习，监督相关组织者完成落实设施设备等安全保障措施，依法制裁相关组织者在事故之前，事故还会发生吗？纵观我国发生的一些重特大人为原因事故，哪一起事故不是因为违法行为造成的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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